
区 政 府 审 改 办

朝审改办〔2017〕4 号

关于转发市政府审改办《关于北京市第二批

取消调整 77 项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证明的通知》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减少政府管理环节，现将

市政府审改办下发的《关于北京市第二批取消调整 77 项涉

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证明的通知》（京审改办函〔2017〕9

号）转发你们，请认真落实相关管理措施，确保各项工作平

稳推进。

附件：市政府审改办关于北京市第二批取消调整 77 项

涉及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证明的通知

区政府审改办（区编办代章）

2017 年 8 月 15 日



北京市第二批取消调整 77 项涉及企业
和群众办事创业的证明目录

序号
证明

名称

主管

单位

开具

单位

证明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1

本市在村务农人员申请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需提交

的由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开具

的本人收入证明

市民

政局

户籍所在

地村委会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

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申请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需提交

的由参保地社保所开具的参

保证明

市民

政局

参保地社

保所

申请人提交参保缴费凭证（登录北京市社会保

险网上服务平台自助打印）或部门内部调查核

实

3

享受失业保险人员申请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需提交

的由市、区人力社保局开具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证明

市民

政局

市、区人力

社保局

申请人提交领取失业保险金凭证或部门内部

调查核实

4

在校就读学生家庭申请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需提交

的由学生就读学校开具的在

校就读证明

市民

政局

学生就读

学校

申请人提交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或部门内部调

查核实

5

离退休人员申请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时，需提交的由原

工作单位或代发工资银行开

具的个人收入证明

市民

政局

原工作单

位或代发

工资银行

申请人提交离退休证件及个人收入凭证

6

已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人

员，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时，需提交的由支付补偿金

单位开具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金领取证明

市民

政局

支付一次

性经济补

偿金单位

申请人提交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凭证或部门

内部调查核实



7

原劳服（联社）等集体企业困

难职工，申请城市基本生活救

助待遇时，需提交的由职工原

所在企业开具的困难职工证

明

市民

政局

职工原所

在劳服（联

社）等集体

企业

申请人提交个人身份证及通过部门内部调查

核实

8

已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人

员，申请城市基本生活救助待

遇时，需提交的由支付补偿金

单位开具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金领取证明

市民

政局

支付一次

性经济补

偿金单位

申请人提交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凭证或部

门内部调查核实

9

移交到地方的离退休军人申

请居家养老补贴时，需提交的

由原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开

具的户籍证明

市民

政局

申请人原

所在部队

团以上单

位

申请人提交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或集体户

口复印件

10

现役军人到入伍前户口所在

地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时，需提

交的由原户口登记机关开具

的本人原户口注销证明

市民

政局

原户口登

记机关

申请人提交加盖注销章的居民户口簿或部门

内部调查核实

11

结婚登记后变更身份为外国

人、港澳台居民和华侨的人

员，申请离婚登记时，需提交

的由原户口登记机关开具的

本人原户口注销证明

市民

政局

原户口登

记机关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声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12

监护人陪同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申请结婚登记、代理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申请补领婚姻登记

证时，需提交的由区残联或户

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开具的

监护关系证明

市民

政局

区残联或

户籍所在

地村（居）

委会

申请人提交载明监护关系的相关证件或凭证

13

结婚登记档案遗失或者难以

查证的人员，申请补领结婚登

记证时，需提交的由市（区）

档案馆开具的档案遗失或难

以查证证明

市民

政局

市（区）档

案馆

申请人提交载明夫妻关系的相关证件或部门

内部调查核实



14

结婚登记后已换领护照的华

侨，申请离婚登记时，需提交

的由公安机关开具的护照号

码变更证明

市民

政局
公安机关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15

户口簿婚姻状况为丧偶的当

事人申请办理再婚登记时，需

提交的由医院或死亡地公安

机关开具的配偶死亡证明

市民

政局

医院或死

亡地公安

机关

申请人提交载明丧偶信息的居民户口簿或其

它凭证

16

农村劳动力因出境，申请注销

转移就业登记时，需提交的由

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或村委

会开具的出境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

关或村委

会

取消，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此证明

17

农村劳动力因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申请注销转移就业登记

时，需提交的由户籍所在地村

委会开具的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村委会
取消，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此证明

18

被劳动教养、判刑的农村劳动

力，申请注销转移就业登记

时，需提交的由户籍所在地村

委会开具的被劳动教养、判刑

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村委会
取消，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此证明

19

本市失业人员申请转移个人

档案时，需提交的由常住地居

（村）委会出具的《转移个人

档案地点确认表》（盖章）

市人力

社保局

常住地居

（村）委会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声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20

登记失业人员申请变更失业

登记地点时，需提交的由常住

地居（村）委会出具的《失业

登记地点变更申请表》（盖章）

市人力

社保局

常住地居

（村）委会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声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21

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

在常住地乡镇（街道）社保所

申请办理失业登记时，需提交

的由常住地居（村）委会出具

的《个人在非户籍地常住确认

表》（盖章）

市人力

社保局

常住地居

（村）委会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声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22

退学学生申请办理就业登记

或失业登记时，需提交的由原

就读学校开具的退学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原就读学

校

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声明及部门内部调查核

实

23

北京出生且北京入伍的军转

干部申请办理进京安置时，需

提交的由户口注销地派出所

开具的本人入伍时户口注销

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口注销

地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4

人事档案与户籍登记的出生

日期不一致的干部身份参保

人员，申报养老保险待遇核准

时，需提交的由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开具的户籍档案最先登

记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5

无法确定插队期间工龄截止

时间的原下乡知识青年，申报

养老保险待遇核准时，需提交

的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

的回城落户日期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6

农转非人员申请补缴基本养

老保险时，需提交的由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农转非日

期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7

父母一方是本市非农户籍的

学生儿童，申请参加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时，需提交的由户籍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开具的与父（母）子

女关系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街道办

事处（乡、

镇人民政

府）

申请人提交居民户口簿和子女出生医学证明



28

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本市户籍人员，申请享

受参保城镇特困职工一次性

医疗救助时，需提交的由户籍

所在地民政部门开具的是否

在民政部门享受医疗救助及

救助金额的证明

市人力

社保局

户籍所在

地民政部

门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29

外省市建筑企业申请在京施

工备案、变更备案信息、补办

管理手册时，需提交的由相关

省市驻京建管处开具的初审

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0

外省市施工企业申请办理劳

务分包合同及施工人员备案

时，需提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

建管处开具的初审意见（盖

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1

外省市施工企业申请办理劳

务分包合同变更备案时，需提

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建管处

开具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2

外省市施工企业申请办理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直接

用工施工人员备案及变更时，

需提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建

管处开具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3

外省市施工企业申请办理项

目施工人员变更备案时，需提

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建管处

开具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4

外省市劳务企业申请办理施

工队长个人信息登记时，需提

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建管处

开具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5

外省市劳务企业申请办理施

工队长劳动合同延期时，需提

交的由相关省市驻京建管处

开具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6

外省市劳务企业申请办理解

除施工队长聘任时，需提交的

由相关省市驻京建管处开具

的初审意见（盖章）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委

相关省市

驻京建管

处

两地政府部门内部业务沟通

37

企业在申请小客车购买指标

期间名称变更时，需提交的由

市级（含）以上工商管理部门

开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

市交

通委

市级（含）

以上工商

管理部门

通过部门相关信息查验

38

个人在申请小客车购买指标

期间身份信息变更时，需提交

的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

的个人身份信息变更证明

市交

通委

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申请人提交居民户口簿

39

企业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放

射性物品）运输许可及分公司

经营备案时，需提交的由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

上或相关主管部门开具的符

合经营条件的停车场使用权

或产权证明

市交

通委

街道办事

处（乡、镇

人民政府）

以上或相

关主管部

门

申请人提交停车场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证或

产权证

40

申请办理机动车维修经营许

可时，需提交的由经营地所在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开具的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市交

通委

经营地所

在街道办

事处（乡、

镇人民政

府）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41

外资企业投资者申请外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时，需提交的由

国家税务管理部门开具的投

资者完税证明

市商

务委

国家税务

管理部门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及缴税凭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

监管



42

典当行申请变更注册资本或

调整股本结构时，需提交的由

相关人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

或托管档案的区人才服务中

心或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

开具的新进入个人股东、法人

股东、增资法人股东、拟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简历（盖章）

市商

务委

相关人员

所在单位

人事部门

或托管档

案的区人

才服务中

心或户籍

所在地居

（村）委会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4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虽经营

地点未改变但经营地址名称

发生变化的，在申请经营地址

名称变更时，需提交的由企业

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物理地

址没有变化的证明

市商

务委

企业所在

地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44

竞买人参与土地招标、拍卖、

挂牌竞买时，需提交的由工商

管理部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竞买

人公司股东出资比例证明

市规划

国土委

工商管理

部门或中

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

司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45

竞买人参与土地招标、拍卖、

挂牌竞买时，需提交的由银行

开具的资信证明

市规划

国土委
银行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46

本市专利权人申请北京市专

利商用化资助时，需提交的由

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北京代

办处开具的近三个月专利登

记簿副本

市知识

产权局

国家知识

产权局或

其北京代

办处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47

申请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资

格时，需提交的由区知识产权

局开具的已被认定为国家级

或北京市专利试点（含中关村

科技园区“专利引擎”计划试

点）的证明

市知识

产权局

区知识产

权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48

企事业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参

评北京市专利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时，需提交的由相

关部门出具的意见（盖章）

市知识

产权局

组织人事、

纪检监察、

计划生育、

工商、税

务、审计、

部门内部征求意见



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

等部门

49

企业申请文物拍卖资质时，需

提交的由拍卖专业人员所在

地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开具的

拍卖专业人员为“三非”（非

从事文物商店销售文物、非从

事文物拍卖标审核、非从事文

物进出境审核）人员的证明

市文

物局

拍卖专业

人员所在

地省级文

物主管部

门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50

科研人员申报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普及类)时，需提交的由

出版单位开具的科普作品出

版质量证明

市科委 出版单位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此证明

51

申请技术合同(政府项目）认

定登记时，需提交的由项目主

管部门出具的同意认定登记

证明

市科委
项目主管

部门

申请人提交相关合同、协议书、任务书或投标

文件和中标通知书

52

申请设立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登记审查时，需提交的由具有

质量鉴定资质的机构开具的

器材质量检验证明

市体

育局

具有质量

鉴定资质

的机构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53

申请设立彩票销售网点时，需

提交的由银行开具的五万元

存款证明

市体

育局
银行 取消，今后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此证明

54

企业申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奖励时，需提交的由北京节

能环保中心开具的北京市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线检测

系统接入证明

市发展

改革委

北京节能

环保中心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55

无工作单位的工艺美术从业

人员，申请认定北京工艺美术

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时，需提

交的由常住地居（村）委会开

具的艺龄证明

市经济

信息化

委

常住地居

（村）委会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56

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时，需

提交的由专职演出经纪人原

单位开具的离职证明

市文

化局

专职演出

经纪人原

单位

申请人提交变更后的《演出经纪人资格证》

57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时，需提交

的街道办事处或居（村）委会

或物业单位同意设置医疗机

构意见（盖章）

市卫生

计生委

街道办事

处或居

（村）委会

或物业单

位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或公示征询意见

58

申请畜禽（除生猪）定点屠宰

证时，需提交的由拟新建企业

所在区规划国土部门开具的

场地使用权证明

市农

业局

拟新建企

业所在区

规划国土

部门

申请人提交使用场地产权证复印件或租赁合

同复印件

59

申请补办中医医师资格证书

时，需提交的由申请人所在单

位开具的在职证明

市中医

局

申请人所

在单位
通过医师注册信息平台查验

60

申请补办中医医师执业证书

时，需提交的由申请人所在单

位开具的在职证明

市中

医局

申请人所

在单位
通过医师注册信息平台查验

61

申请人查阅民国时期相关户

籍和房产档案时，需提交的由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

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市档

案局

（馆）

申请人户

籍所在地

派出所

申请人提交工作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并填

写档案信息查阅申请表



62

申请人查阅民国时期房产档

案时，需提交的由申请人所在

单位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开具的房产信息证明

市档

案局

（馆）

申请人所

在单位或

街道办事

处（乡、镇

人民政府）

申请人提交工作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并填

写档案信息查阅申请表

63

企业申请国家秘密载体印制

乙级资质时，需提交的由区人

力社保局开具的缴纳社保金

满 1年员工名单（盖章）

市保

密局

区人力社

保局

申请人提交参保缴费凭证（登录北京市社会保

险网服务平台自助打印）

64

企业申请涉密信息系统集成

乙级资质时，需提交的由区国

税局、区地税局开具的上两个

年度完税证明

市保

密局

区国税局、

区地税局
申请人提交上两年度缴税凭证

65

企业申请国家秘密载体印制

乙级资质时，需提交的由区国

税局、区地税局开具的上两个

年度完税证明

市保

密局

区国税局、

区地税局
申请人提交上两年度缴税凭证

66

保证人申请办理服刑人员暂

予监外执行时，需提交的由户

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居（村）委会或

派出所开具的同该服刑人员

关系证明

市监

狱管理

局

户籍所在

地街道办

事处（乡、

镇人民政

府）、居

（村）委会

或派出所

部门内部调查核实

67

宗教团体筹备组申请成立宗

教团体时，需提交的由办公场

地产权方开具的使用权证明

市民委
办公场地

产权方
申请人提交相关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68

宗教团体申请设立宗教院校

时，需提交的由宗教团体开具

的教学用房产权证明

市民委 宗教团体 申请人提交教学用房产权证



69

宗教团体申请宗教院校聘用

外籍专业人员时，需提交的拟

聘人员派遣单位当地政府出

具的无不良记录证明

市民委
派遣单位

当地政府

政府部门告知政策规定+申请人提交拟聘人员

派遣单位书面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

后监管

70

在大型国际活动期间，申请设

置为外国人提供宗教服务的

临时活动处所时，需提交由拟

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的任

职机构出具的主持宗教活动

教职人员任职资格证明

市民委

拟主持宗

教活动教

职人员的

任职机构

申请人提交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任职资格

证书或任职文件

71

在华外国人申请设立临时宗

教活动地点时，需提交的由宗

教活动拟设立地点产权方开

具的产权证明

市民委

宗教活动

拟设立地

点产权方

申请人提交产权证及租赁合同

72

在华外国人申请设立临时宗

教活动地点时，需提交由拟主

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的任职

机构开具的拟主持宗教活动

教职人员任职资格证明

市民委

拟主持宗

教活动教

职人员的

任职机构

申请人提交拟主持宗教活动教职人员任职资

格证书或任职文件

73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申请在宗

教活动场所以外场所举办大

型宗教活动时，需提交的由场

所提供方开具的同意使用证

明

市民委
场所提供

方

申请人提交与场所提供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或

书面协议

74

申请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

或新建建筑物时，需提交的由

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管

理机构开具的有权改建或新

建证明

市民委

宗教团体

或宗教活

动场所管

理机构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75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申请

接收境外宗教出版物时，需提

交的由该出版物供应方开具

的该出版物在出版地合法的

证明

市民委

该境外出

版物的供

应方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76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申请

接收境外宗教出版物时，需提

交的由该出版物供应方开具

的该出版物符合中国宗教政

策法规规定的证明

市民委

该境外出

版物的供

应方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77

宗教类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申

请进境时，需提交的由申请进

境单位或个人开具的该制品

内容合法且不违背该宗教仪

轨，不危害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各宗教利益的证明

市民委

申请宗教

类印刷品

及音像制

品进境的

单位或个

人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个人书面

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